
◎
員伏

遠光麗心叙 
豔芬昂友壁副副

錦滞河畐播

捷沖寧 所上 立殿瑞 
邦果操兆樂此酔 

邦奋儲贴 
榮祝

価觀

羣 
煖

添弼大 
成康壯

培博立 
,宗茅柱，

松逸元 
衞洲盛

屛 

文 
洽

積

五

任

卓舉舉 
文仕if
德天烟評 
香固進議

員
舉月立 
产篇瑞

榮舉侬 
坤植鹿

交司錄社 
際庫事長

對亚旺祝社通邪維 
封祝詞祝 雲城 
電燈詞列章數 

明/一通壹必祝公 
吆封 通珠詞總 
致 摘 绵一堂 
公坎占暗致通賀 
堂何坤中公 懒 
達幀昆朗常升五 
18祝仲云達卡元 
社電捌寧檀頓祝 
祝•華坤而致詞 
電封來致賀公/ 
一 廖公儀堂通

佈昆敗 
列仲者
惠本 
贈社 
珍日 
品前 
隆舉 
儀行 
祝六 
拘週 
祝毋 
電紀 
同念 
人慶

封雲槃堂力達 卡 深典
坤卓會元權總技 爲象 
雲致李長祝社堂利感客 
毋公樂黄詞賀會理激埠 
大堂方英一儀艮磁幷致 
漢達李普通九周社將公 
報權明葩元道同惠堂 
祝社直贵埋祝緝人品唾 
權祝篇匐磁詞•謝召棚 
壹電利材總一葩敗 努社

◎

報六合応舞8达

1^^^2^^5^^^^^^^^51^^^^ —3305本国；^$您［二］第廿雙卷五拾九號
空»
7
而&
编
歷
上
上
之
修
也
：
現
尚
巾 

「火
网ag
着
有
械
事
裁
判
槽
之
特
殊
制
度
者 

7

011.
■
國
耳
。。此
特
殊
之
情
形 
。中
外
人
民 

可•60
鬱
蒙
不
便
。。故
各
方
面"Jl
tl1)二
皆
以
爲 

寛®

絃
而
更
限
，。至
主
服
廢
除
之
理
由

OU 

零
而
者
我
國
代
表
在
巴
黎
和
會
及
華
盛
順
會
議 

* 
。。早
有
正
式 Z
 宣
言" 
無
俟
贅
述" 
中
阈
政 

府
夙
以
廢
除
領
事
裁
判
權
爲
確
定
之
政
策

(10 

對
於
司
法
事
務
，。次
第
改
良
：
未
嘗
稍
懈

co 

二
拾
年
來
。。編
訂
法
律
。。採
用
泰
西
學
理
。。 

繼
康
行
。。其
已
公
布
之
法
典1
。已
有
數«
 

。。編̂
*
*
。。行
將
完
竣"
。至
法
院
之
編
制 

J

。，力
青
羹
q
。法
官
之
任
命
。。則
以
有
經
驗 

之
法
學
者
充
之"
。國
中
多
處
監
獄
。。皆
採
新 

式
。。凡
我
國
改
良
司
法
之
誠
意
事
具
在
。。 

必
能̂
*
委
員
會
之
亮
察
者
也)
。貴
委
員
會 

.: 
將
來
之
報
吿
及
提
案
。。本
總
長
未
便
預
爲
隱 

一" 
，測
。。惟
有 
一 顧
着
之
事
。。足
令
吾
人 注
意
者 

(
"
。即
領
事
專
槽
已
成
爲
不
合
時
宜
之
制
度 

了
。。後
國
人
民
應
國
際
之
新
精
神
。，必
能
努 

力
晶
费
尽
之
目
的
殆
無
疑
也
QC
謹
祝 

，
貴
竇
會
之
成
功
。,
使
中
外
人
民
之
諒
解

03 

.
益
加
演
。阙
際
之
交
誼
。更
增
鞏
固
〔未完一

0
工
路
俄
員
蔑
視
中
國 

日
濱
一
兀
月
廿
六
日
快
函?
屮
朿
鐵
路
。。自
蘇 

俄
派
員
接
管
以
來
。。對
於
我 «
主
權
實
用
漠
视 

七
而
一 
切
舉
動
，。恨
順
示V

ffr 
狀
：5

凌
慢
之
意

英
京
拾
六
日
電
。。H
本
派
駐
英
京
公
便
松
非
慶 

四
邮
。。現
在
本
處
嘉
日
本
國
內
情
形
與W
界 

爭
点
之
關
係
。。據
云
一
。日
上

||1: 界
之
關
係
。。 

沉
靜
而
無
使
擾
。。此
新
關
係
如
再
生
之
草
二
從 

戰
爭
渾
沌
屮
浮
出
。
試
觀
已
往
之
變
故;
便
能 

洞
悉
其
意
義
：
牛 

111: 紀
前
；
日
本

116 眠
未
醒
，。 

各
阈
罕
有
知
之
者
。。迨
至d
八
六
八
年
。。始
廢 

除
封
建
制
度
：
發
奮
爲
雄
匚
更
與
泰
西
結
交
。， 

文
明
於
是
大
進
。。及
後
甲
午
年
與
中
國
戦
爭
獲 

勝
。。隨
乂
與
列
强
合
作
。。   

M
 定
拳
匪
之
亂>
。未

女
. 

玄
.

生:
一败小，，略
述
如
卜
，，，

以
概
其
餘
： e
停
止
軍
川
車
票h
向
例
凡
朿
省

軍一

。"
由
譏
路
軍
總
司
令
部
鳍
給
乘
融
券

。。由
車
站
換
給
小
架"
。記
作
我W
政
府
支
用
之 

欵
。。拒
此
次
郭
氏
反
戈
時
。
局
艮
伊
漆
夫"
。 

突
發
命
令
匕
軍
警
乘
lit 
"
須
繳
現
欵
。，當
局
以

得

幾
與
俄
國
戦
爭
。。幷
與
英
國
同
盟
，一

於
我
爭
緊
急
之

預
算
中
未. 

時〃。有此〃 

所
經
費
。。： 

事
前
亦
勲 

辦
公
所
經
一

爲
Hi:界
大
强
成
之
一
。。

日
本
遠
處
車
方
。。與
歐
西
疎
遠
日
故
對
於
fit 界 

事
果
：
未
得
平
均
有
份
。。至
幣
頓
東
方
事
務
，。 

則
日
本
聲
音
已
充
滿
寬
大
範
圍
也T
a
)

。。 

歐
戦
休
止
後
。。日
本
表
示
希
望
從
和
平
解
决
阈 

際
問8
。、不
獨
以
全
力
謀
使
國
際
聯
盟
會
發
展
一 

。
幷
署
名
於
華
會
减
軍
公
約
。。保
持
在
太
平
洋 

友
誼
。。聯
合
世
界
各
磔
共
議
我
减
軍
備
方
策
。。 

日
本
未
嘗
有 ®
戰
爭
，。那
干
不
得
已
時
耳
。。 

愚
;®國
落
盟
會
現
仍
在
幼
稚
時
期
。。翟
漸

示:
其
意
何
居 /
㊁
議
删
督
辦
公

仪俄

何
吊
沿
I
竟
編
製
繡
案:
删
去
督 

費
，、函
知
督
辦
公
所
二
督
辦
制
例
淸

。。而
諸
各
華
理
事1
大
不
爲
然;
故
上
次
開
理 

事
會
時""
並
不
提
案
一
。說
者
謂
此
事
必
須
擱
置 

但
俄
當
同
爲
此
不
過
先
行
使
以
種
試
探
手
段
耳 

。。⑨
推
行
俄
金
盧
布
，.，蘇
俄
欲
將
虛
金
本
位
紙 

幣
。。推
行
於
朿
肯
沿
路
嚙 ®
。。經
我
宮
廳
嚴
禁

。一
尙
不
敢
公. 

會
。欲以堂一

?
拒
最
近
竟
提
案
於
理
事

。。成
爲
阈
際
結
社
機
關;
方
能
成

之

折
合 
一

。。日
本
冨
力
助
」 

界
曾
爰
倡
議
宀

大
泮
紙
幣:
其
用
意
無
非
壓
心

俄

名
普
。。

民
連
合
以
拒
歐
洲
。C 

。。日
本
不
計
及
有
帶
幣
。。案
經
提
出
。.
經
華
理
事
絶
端
拒
絶
，。其
事

但
日
本
未
嘗
與
之
表
同

龍

。
。㈣

精
發
路
警
處
一

施
原
屬
督

束
縛
其
同
種
亞
洲
國
。。其
所
奮
鬥
之
原
則
爲
種 

族
平
等
。，余
未
見
能
牽
日
本
入
於
戰
爭
施
渦
也 

。日
本
雖
經
許
多
困
難
。然
曾
三
次
企
圖
與
俄
設 

立
友
誼
基
礎
。。後
卒
有
成
效
。。日
本
對
俄
國
無 

敵
意
。。除
非
俄
嶼
復
施
侵
禅
耳
。。

世
界
发
均
集
中
於
遠
東
間
題.
。中
國
現
目
斜 

紛
。-
係
壹
奇
異
之
紛
擾
、。非
是
咳
回
歷
史
上
獨 

有
之
現
象
。。前
經
多
次
變
幻
。。不
可
記
憶
。。中

辦
公
所
。。由XS

支
歇
，。自
路
瞥
改
款
行
政
長 

宣
後
。。对
於
路
局
方
面
。。不
能
爲
法
外
之
協
助

昨
夕
六
豊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@
湖
北
軍̂
#
蕭"

。

O

。。路局雖大一 

卽
欲
削
减
其

。。然
亦
無
可
奈
何
。。去
年 

屢
議
不
决
匕
路
局
爲
消
極

一
染
傷
寒
症
斃
命
。。 

翟
英
傑
所
部
鄂
軍
。(
進
佔 

^5。。
©

B

曲
馮
玉
祥
復
任
：
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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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1 

一 名
驚
 
一 名
中
流
弹
死 

北
京
拾
七
日
電
。。據
報
吿
稱
。C

信
陽
州
美
國
傳 

翟
約
翰
布
黎
耶
氏
。。聞
費
隊
拘
禁
控
爲
偵 

探
。。食
品
已
斷
絶
三
日
。C

駐
漢
口
美
國
副
領
事 

特
赴
信
陽
。。籌
煤
救
濟
方
次
。。

—
在
胡
南
省
。距
此
間
南
方
約
六
百
英
里
遠
。 

北
京
又
電
。C

美
國
傳
敎
徒
納
爾
遜
寓
美
國
芝
加 

哥
埠
廿
六
年
。。在
河
南
省
信
陽
。。于
吳
佩
孚
軍 

隊
圍
攻
該
谆
。。被
吳
軍
流
彈
射
死
。。納
氏
之 

妻
及
别
人
均
手
“。

•
美
國
遂
籍
瓊
州

▲
在
瓊
州
服
務
四
拾
年

上
海
十
六
日
電
。C

耶
教
曾
醫
生
麥
干
列
士
氏
。。 

在
中
國
廣
東
之
海
南
島
服
務
四
卜
年
。C

現
因
患 

攤
症
、。預
備
辭
職
返
美
國
。。麥
氏
是
內
科
醫
生 

Q。

壺
八
八
五
年
赴
海
南
島
。、其
後
接
績
服
務
。。 

與
其
同
事
殷
立
壹
醫
院
，麥
氏
任
黯
院
監
督
。欲 

減
除
海
南
島
瘋
人
所
受
之
痛
苦
“。在
其
脱
篇 

內
。。有
病
人 
一
一
拾
三
萬
八
千
五
百 
一 拾
八
名
在 

院
療
治
。。幷
育
產
婦
二
千
三
吉
九
拾
五
名
受
醫 

。麥
氏
夫
婦
均
隸
美
國
長
老
會
。其
四
兒
女
中
有 

三
名
做
傅
道
工
夫
。。

之
抵
制"
。將
上
年
拾
二
月
份
之
經
費
：
指
不
發 

放
：
在
路
局
之
意"
，以
爲
預
算
核
减
爲
百
三
拾 

萬
元
，。路
警
處
本
不
承
認
。。即
便
承
認
，G
醫
藥 

貪
二
原
不
在
內I
亦
應
另
给"
。路
局
不
允
二 

惟
新
預
算
未
經
埋
書
通
過
。。當
然
照
曲
預
算 

支
給
。。而
路
)II 並
不
遵
此
辦
理
，" 殊
爲
不
合
、。 

与
縮
減
各
方
之
補
助*
沿
路
各
學
校
及
地
方
公

國
.

有
能
幹
强
硬
之
人
秉
政2
蓋
無
別
政

府
如
中
國
土
地
之
遼
濶
。。情
彩
與
人
民
之
不
同 

也.。，然
經
久
纤
之
爭
擾
。。到
底
必
統
壹
一
。各
部 

復
和
平
』。人
民
復
相
合
。C

惟
何
時
方
有
元
首
出 

而
統
握
主
權
、
未
能
預
言
。，.刻
下
余
品
難
明
列 

强
當
採
用
何
方
策
以
自
利
而
利
中
硼
。一
提
犠
共 

管
中
政
府
某
部
如
財
政
交
通
等
等
。此
意
令
華 

人
憎
悪
反
抗
。。列
弼
在
華
會
同
意
竭
力
以
圖
解 

救
中
醫
難
黑
是
故
彼
等
須
負
責
採
用
一 
公
共 

政
策1
凡
其
所
考
慮:
H
本
樂
與
共
作
：
然
中

益
。。向由路一

俄
绡

袁
棟
計
副
。一
自
蘇
俄
插
足
東
鐵
後
。。對
於
傾
向 

蘇
俄
者
助
之"
歸
化
中
國
者
削
之
。近
來
學
校
及 

教
員
之
被
其
入
主
出
奴
者
。"
已
不
可
勝
數
。。總 

之
東
省
鐵
路
。 
雖
屬
合
辦
二
職
員
雖
中
俄
均
有 

。"
但
實
權
純
集
局
艮 
一 人
。。而
伊
局
是
几
不
問 

合
法
與
否
“。悍
然
爲
之
。。我
華
終
於
退
讓
二
遙 

測
前
途:
未
許
樂
觀
也
。

•
粵
閩
軍
衝
突
調
解

A
林
虎
請
吳
佩
孚
收
容 

厦
門
元
月
什
八
日
通
信
。一
邸
軍
與
第
三
師
李
鳳 

翔
在
汀
屬
衝
突"
李
雲
復
謝
文
炳
已
佔
汀
州
上 

杭
四
邑
，。經
周
蔭
人
電
李
謝
解
釋
誤
會
。。及
强 

毅
之
力
爲
排
解:
其
勢
乃
漸
形
利
緩
。。據
最
近 

漳
州
軍
界
消
息"
。謂
李
鳳
翔
尙
守
汀
州
未
退
、。 

前
方
扼
守
閩
邊
之
占
城
長
江
一 
帶 〃。   

^
 軍
大
部 

尙
在
江
西
瑞
金
境1
。瑞
金
與
占
城
相
距
六
拾
里

國亦須亠 

日
本
與

2  

遠
東
。。2  

來
」

:
庶
乎
有
濟"
。

作
。。兩
方
俱
有
莫
大
利
益
住 

何
神
緣
故
以
致
决
裂
。。   

y.將

歌
迎
兩
國
長
此
親
交
。。 

球
該
部
最
俊
之
和
平
二 

一樓火燒

&
傷
消
防
歟
員
七
人

。

接
續
施
行4
。以
保

紐
約
坤
十
六H
電
。。本
坤
公
平
人*
 保
險
樓
宇 

。"
共
有
四
拾
層
髙
。。是H
忽
遭
囘
祿
。。火
熠
飛 

騰0。

傷
消
防
隊
員
七
名
工
人
壺
名
。一物
業
持
失 

«
 重
。。在
曼
哈
頓
之
救
火
機
器
盡
連
往
灌
救
。 

第
三
拾
四
與
三
十
五
層
焚
燉"
。三
卜
叁
與
三
卜 

六
層
灯
一
部
份
被
燃
。。此
樓
爲
世
界
最
大
之
樓 

、
有
四
人
在
酸
融
樓
頂
上.
二
層
屋
內"
。不
能
得 

出
。。消
防
瞰
以
肩
担
梯
逹
上
。，始
將
其
救
出
。。

。。而
山
地
奇
險
，。始 ̂
 軍
發
難
時 

瑞
金
反
攻
、、<: 廿
七H
佔
占
城 

立
調
隊
馳
往

自 
e

C

0
2

軍
屢
攻
不
進
。後
且
退
出
古
城
一
。惟
李•雲
復
分

兵
練
客
化
境 

隊
。，攻
汀
州 

彈
不
繼
。。被 

鳳
期
對
籀
邊 

。。在
相
持
中

消
防
歟
長
堅
頓
氏
。。謂

，。合
劉
志
陸
在
連
城
淸
流
部 

。
已
逼
近
汀
州
矣
。。又
以
子

爲 
111:界
上
最

高
者
，。幸
工
人
離
去
樓
內
辦
事
所
然
後
着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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